
技术标准和服务要求

一、技术要求

（一）具体技术指标要求

1.项目包含短信业务平台，平台需具备短信内容新增、

编辑、上传、发送，以及第三方系统扩展数据接口等功能。

2.项目包含成功发送 25 万条以内的短信（超过 25 万条

时产生的费用，医院与通信运营商按照市场标准另行协商）。

3.项目需将医院自有两种挂号系统通过网络接入短信

业务平台，实现挂号系统人员主索引信息数据提取，作为联

系人信息并传输到短信业务平台。

4.项目包含短信业务平台与医院挂号系统的数据接口

开发改造，全部由供应商提供，需实现院端系统与短信平台

之间人员姓名、联系方式等数据传输互通，并通过短信业务

平台自动发送提醒短信。

5.满足在挂号系统点击“挂号”后，自动向挂号患者预

填手机号发送挂号提醒短信，消息内容可自主预设编辑。

6.具备平台发送短信相关数据量清单的查询统计功能，

可生成导出电子版日报表、月报表、年度报表。

7.项目需支持生成人脸识别数据库，并通过此库与 HIS

系统人员主索引进行数据交互，实现录入和核查相关就诊人

员身份信息和待遇保障，在信息系统支持通过人脸识别进行

挂号和入院登记等相关操作。

（二）样品要求（若没有，可不写）

（三）实施人员要求（若没有，可不写）



（四）生产及安装调试等要求

中标方提供安装、调试。

（五）供货、安装周期及交货地点要求

1.合同生效后，中标方在 60 日内完成安装及调试。

2.中标方提供设备的各项技术性能指标必须达到合同

和技术文件规定的要求。

3.交货地点：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

二、服务要求

（一）售后质保培训等要求

1.免费质保期为项目验收之日起 3 年内，超过 3 年后质

保由双方另行约定。

2.项目实施期间或实施结束后，供应商需对相关使用者

进行免费的技术操作培训。

3.供应商提供项目质保期间，项目软硬件设备、仪器、

系统等因故障、损坏等原因影响业务运行的，需在 15 分钟

内提供电话指导服务，协助排查故障问题；1 小时内无法自

行解决的，供应商需委派技术人员在故障发生 2 小时内，提

供上门服务。

（二）保密要求

甲、乙双方在采购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所获悉的对方属于

保密的内容，甲乙双方均有保密义务。

（三）报价要求

不高于人民币 9.8 万元（含税）。



（四）其他项目个性化要求

报价企业应当具备服务履约能力，在履约环节不得转包

和违法分包，一经发现存在转包和违法分包行为，转包和违

法分包的相关企业均将受到相关处罚。

三、投标（报价）人资质要求

（一）资质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资格

条件。

2.具备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5.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6.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

违法记录；

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投标人需准备资料要求（若没有，可不写）

四、验收、付款及其他内容

（一）验收方式

安装调试完毕后，由供应商提交书面验收申请，甲方成立

项目验收小组，由组成员现场核查验收并形成书面验收报

告。

（二）付款方式

项目验收完成后 30 日内支付 95%合同款，验收合格 3 年



后 30 日内支付 5%质保金。（涉及项目预付款和质保金的在此

一并明确）

（三）现场踏勘等信息（若没有，可不写）

（四）其他信息（项目明细表）

序

号
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短信业务

平台
1 套

包含成功发送 25 万条以内的短信（超过

25 万条时产生的费用，医院与通信运营

商按照市场标准另行协商）。

2

挂号系统

数据接口

开发改造

1 套

实现院端系统与短信平台之间人员姓

名、联系方式等数据传输互通，并通过

短信业务平台自动发送提醒短信。

3

人脸识别

系统开发

改造

1 套

实现院端系统与短信平台之间人员姓

名、联系方式等数据传输互通，并通过

短信业务平台自动发送提醒短信。

4

人脸识别

数字摄像

头

3 套
人脸识别摄像头及相关配件的，含安装

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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